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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印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38号 

债券代码：127003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海印转债 

 

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

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签署《合作协议》的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履约的风险：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环境等不

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履行或尚未

备案的项目存在审批不通过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；

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金额尚未确定，未来公司将根据项目投资金额履

行必要的审批程序。 

2、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2年度

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1、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5月

12日与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投广东公

司”）签署《合作协议》，双方本着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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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广东及周边区域项目开发、投资、建设和运营维护等方面开展深度

合作。 

2、本次签订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广州市南沙区翠瑜街7号1705室(仅限办公)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59615531XC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乔军平 

成立日期：2012-04-26 

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。 

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是国家电投全资子公司、二级单

位，统筹负责国家电投在粤资产管理、战略发展和区域统筹协调，重

点负责海上风电、新能源、综合智慧能源等开发建设，业务涉及气电、

风电、光伏、综合智慧能源、氢能、储能及市场售电等领域。公司认

为国电投广东公司综合实力雄厚，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。 

说明：公司与国电投广东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（2022） 

3 / 6 

甲方：国家电投集团广东电力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合作范围及内容 

双方利用各自优势，开展风、光、储新能源项目及综合智慧能

源项目合作，拟在广州、江门、珠海、韶关等区域投资集中式光伏

200MW、屋顶分布式光伏 50MW等项目。具体合作项目见附表（双方商

定的合作项目清单）。 

（二）合作模式 

双方本着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根据当地政府要求、项

目开展进度或需要，约定适时在当地共同成立合资平台公司或合资项

目公司，乙方拟参股 30%，甲方或甲方指定平台公司拟控股 70%。 

甲方负责项目初步可行性评估、项目前期工作指导、项目建设

及运营。 

乙方提供项目资源，并配合甲方取得项目核准（备案）相关支

持性文件；乙方协助甲方在当地成立项目公司、整合社会资源，满足

项目所在地政府的产业投资要求。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完成新能源项目

备案、土地、林业、水利等专项等前期工作。 

（三）合作要求和双方义务 

1、乙方协助甲方开展项目开发建设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获取相

关支持性文件，取得项目建设指标和完成核准（备案），项目开工建

设及投产验收等。 

2、甲乙双方共同努力取得项目指标后，乙方负责协调当地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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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资源，并配合甲方取得项目前期支持性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规

划、国土、林业、稳评、核准、环评、水保、压覆矿、建设、地灾、

节能、安全评价、电网接入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。各项前期专项

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。 

3、乙方协助甲方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、施工许可证、消防验收

备案、政府相关部门专项验收批复文件等。各项专项费用由项目公司

承担。 

4、乙方协助甲方取得电网并网调度协议、购售电合同、电价批

复、电力业务许可证等，相关费用由项目公司承担。 

5、项目公司按照甲方认可的技术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进行电站

设计、设备采购、建设施工。 

6、合资公司或合资项目公司电站的运维工作，原则上由甲方负

责，遇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商议。 

（四）合作原则 

1、甲方发挥央企资金优势及政府资源优势，在制定项目投资战

略开发意向中发挥主导作用。 

2、乙方发挥资源及市场化优势，在项目资源获取地方关系指标

获得发挥主导作用。 

3、甲方承诺加快内部审批流程指定专人配合乙方，与项目所在

地政府的协调沟通，以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并建成投产。 

4、甲乙双方同意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

的困难和问题。双方进行日常工作交流沟通及时研究合作中遇到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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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问题，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，推进双方议定事项的落实。 

（五）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计划 

序号 项目描述 项目类型 
规划容量

（MW） 
推进计划 

1 江门区域项目 光伏 200 

1. 2022 年 06 月完成林业、国土、

规划等土地性质核查。 

2. 2022 年 10 月开展并完成开工

前必要的专题批复； 

3. 2022 年 12月取得项目接入系

统批复意见； 

4. 2022 年 12月具备开工条件； 

5. 2023 年 8月投产。 

2 
广东省区域项

目 
光伏+储能 50 

海印股份旗下物业分布式光伏项

目： 

2022 年 6月签订 2个屋顶分布式

光伏项目； 

2022 年 12月底，签订容量不少于

50MW 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。 

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与国电投广东公司签署《合作协议》旨在充分利用国电

投广东公司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及运营能力，结合公司丰富的项目开发

资源，推动公司新能源业务在广东及周边区域的具体落地，以进一步

加快公司战略转型进程。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2年度经营业绩不构

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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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骏盈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骏盈置 

业”）与国电投蔚蓝（广东）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投蔚蓝

新能源”）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签署《广州市骏盈置业有限公司物流

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能源管理合同》，国电投蔚蓝新能源作为公司

与国电投海晟新能源合作的光伏投资平台，将在骏盈置业屋顶建设 

广州市骏盈置业有限公司物流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。截至本公告披

露日，上述项目正常推进中。 

 

六、风险提示 

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、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

等因素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如期履行或尚未备案的项目存在审

批不通过的风险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国电投广东公司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


